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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国股转公司纪律处分决定书

〔2024〕239号

关于给予珠海康晋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及
相关责任主体纪律处分的决定

当事人：

珠海康晋电气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康晋电气），注册

地址：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福田路 6号 1栋 10楼。

吴国成，康晋电气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、董事长、总经

理。

陈晓萍，康晋电气董事会秘书、时任财务负责人。

经查明，康晋电气存在以下违规事实：

2018年 4月 8日，康晋电气及其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吴

国成与广州资江凯源股权投资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（以下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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称资江凯源）、广东华迪民生股权投资企业（有限合伙）（以

下简称华迪民生）分别签署《股份投资及回购协议》，其中包

括业绩承诺与补偿、利息支付、股份回购、公司为实际控制人

承担连带担保责任、提名董事权、优先受让与共同出售权、股

份质押同意权、优先清偿权等特殊投资条款。

2023年 2月，康晋电气及吴国成与资江凯源、华迪民生分

别签署《股份转让协议之补充协议》，其中约定该协议自 2023

年 2月 10日（公司挂牌日）起生效并取代前述《股份投资及回

购协议》。最终协议约定了利息支付、股份回购、公司为实际

控制人承担连带担保责任、提名董事权、优先受让与共同出售

权、股份质押同意权、优先清偿权等特殊投资条款。

康晋电气挂牌时未在《公开转让说明书》等文件中披露前

述特殊投资条款，后于 2024年 7月 18日补充披露。

康晋电气未在《公开转让说明书》等文件中披露签署的特

殊投资条款，违反了《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业务规则（试

行）》（以下简称《业务规则》）第 1.4条、第 1.5条、《全国

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公开转让说明书内容与格式指引（试行）》

第三条、第四条、《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股票挂牌审查

业务规则适用指引第 1 号》第 1-3 条的规定，构成信息披露违

规。

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、董事长、总经理吴国成知悉并参

与特殊投资条款签署事项，未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，未能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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实、勤勉地履行职责，违反了《业务规则》第 1.4条、第 1.5条

的规定，对特殊投资条款违规事项负有责任。

董事会秘书、时任财务负责人陈晓萍知悉特殊投资条款签

署事项，未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，未能忠实、勤勉地履行职

责，违反了《业务规则》第 1.4条、第 1.5条的规定，对特殊投

资条款违规事项负有责任。

鉴于上述违规事实及情节，经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

有限责任公司纪律处分委员会审议通过，根据《业务规则》第

6.2条、第 6.3条和《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自律监管措施

和纪律处分实施细则》第三十七条的规定，我司作出如下决定：

给予康晋电气、吴国成、陈晓萍通报批评的纪律处分，并

记入证券期货市场诚信档案。

康晋电气应当自收到本纪律处分决定书之日起 2个交易日

内，在指定信息披露平台披露相应信息。

全国股转公司

2024年 9月 27日


